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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29 日下午 3 時 00 分 

地    點：大同樓 5 樓展演廳 

主 持 人：楊校長益强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秋月 

出席人員：如會議簽到表 

壹、校長致詞 

一、本校校務會議一學年召開二次，於每學期開學前舉行，某些友校校

務會議則是期初、期末各一次，一學年召開四次。雖然各學校間召

開校務會議次數不盡相同，無論如何，校務會議係新學期開學前,

彼此第一次見面的機會。明日即將開學，迎接新的學期，預祝各位

師長皆能順順利利、平平安安、開開心心。各位師長再度回到教育

環境中，也祝福各位師長皆能順利、圓滿地度過本學期；然後，欣

然迎接下一次寒假假期的到來，再一次歡迎各位師長回到學校。 

二、新學年的開始即將有新的行政同仁上任，非常感謝以往行政同仁的

付出，行政工作非常辛苦、繁瑣，尤其是年金改革之後，不論對主

任、組長或是協行教師而言，行政工作就是一種服務、一種付出，

謹向全體行政同仁致上最高敬意，松山工農行政團隊會一棒一棒持

續接力下去，不論由誰來擔任行政工作，一定會有人接棒下去，倘

若在座的師長們擁有滿腔的服務熱情及絕佳的身體狀況，歡迎大家

踴躍加入松山工農行政團隊，為更多的老師、學生及學校來服務。 

三、今日，大家回到闊別許久的校園，一定發現到學校諸多環境改變了，

校門口左側人行道上的榕樹已全部移植到農場，人行道地坪藉由信

義區公所的協助，也更新完畢，使得本校入口門面更加明亮、寬闊；

另勤業樓廁所進行全面更新，目前勤業樓 8 間廁所皆已竣工，勤業

樓廁所目前是全臺北市唯一擁有免治馬桶廁所的學校，嗣後將可提

供給本校師生更舒適的如廁空間；暑假期間，總務處同仁真的是非

常辛苦，各位師長們可以在家陪伴小孩或是出國散心，但是總務處

的同仁們戮力從公，不僅暑假沒得放假，颱風天更要到校督工，積

極趕辦各項工程。在此，我們是不是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感謝總務處

余耀銘主任暨總務處全體同仁。 

四、囿於廠商、天候等諸多因素，有部分工程無法及時於開學前完工，

造成不便之處，還請各位師長多擔待；倘有學生可以協助處理的部

分，儘量請學生幫忙，避免事事都要勞煩總務處及職工來處理。 

五、新學期開始，學校預計朝三個大方向來努力，首先是硬體設施部分，



   2 

學校各項硬體設備日趨完善，感謝總務處同仁的大力幫忙。電力設

備的改善亦是重點工作，避免日後再有跳電情形發生。此外，位於

食品加工科的無障礙電梯設施，期望今年度得以順利完工，各位師

長年紀漸長，日後將有電梯可供搭乘，無需再辛苦逐階爬樓梯。還

有教室冷氣汰換一事，教室冷氣常年運轉，不僅設備老舊、維護所

費不貲，也相當耗電；有關於教室冷氣的汰換，學校會進一步與家

長會研議，不論是以募款方式或是採取分期付款方式，都希望能早

日完成所有教室冷氣設備的更新。其次是軟體設施部分，學生的品

德管理很重要，不能說本校學生品德欠佳，只是學生的品德管理可

以再加強，例如:亂丟垃圾、穿夾腳拖鞋到校…等情形。學生品德教

育的提昇，有待學校及各位師長的努力，希望藉由循循善誘、諄諄

教誨、循序漸進方式，逐漸改變學生觀感欠佳的舉止，俾提昇學生

的品德與操守。第三是教學品質的提昇，不要讓學生、家長對於學

校的教學品質有所質疑，我們是專業的教育團隊，不論是教育的技

術或是教材，對於松山工農學生而言，絕對不成問題，只是好的教

學方式及教材，如何讓學生知悉，是我們要共同努力的目標。以上，

是我們今年三大努力主題，希望透過教務處、學務處、總務處的努

力來達成目標。 

六、最後，還是敬請所有師長對於行政團隊多多支持，公立學校既無法

幫行政同仁加薪，也無法逕行改變退休年金請領方式，即使師長未

便加入行政團隊，也莫使行政同仁有孤軍奮戰之感。有了各位師長

的鼓勵，相信絕對是行政團隊持續往前邁進的動力！謝謝大家。 

 

貳、教師會卓前理事長振至致詞 

一、今天是代理教師會王理事長淳葦前來與會，教師會於上學期期末召

開第 13 屆會員大會，順利選出了第 14 屆新任理監事，亦選出了新

任理事長電機科王淳葦師、新任常務監事體育組黃信學組長。 

二、謹簡單向在座各位師長報告大家所關心的年金改革議題，「公立學校

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」6月 29日於立法院通過，並於 8月 9日

由總統發布公告，新法將於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；自明年 7 月 1 日

起，退撫基金提撥費率將逐年調高至 12％~18％，退休金起支年齡

延至 58歲，現行舊制 75制(滿 50歲，任教滿 25年)緩衝至 90制將

有 15 年的過渡時間，倘係師範校院 87 級以後畢業之師長，退休起

支年齡俱為 58 歲，87 級以前畢業者尚可適用於緩衝期內退休；所

以呼籲各位師長於任教期間務必照顧好自己的身體，日後必須延至

58歲方能申請退休，上學期校務會議亦曾向各位師長報告，據調查

目前初任教職年齡為 29 歲，以服務年資 35 年計算，所得替代率為

60％，所得替代率調降至 60％亦有過渡時期，如果符合退休資格，

年資每減一年，所得替代率減少 1.5％；由於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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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資遣撫卹條例」條文共有一百條，相關條文的內容、細節在此無

法一一詳述，有興趣的同仁敬請自行上網查看。 

三、高中職導師費自 106 年 2 月 1 日起由 2,000 元調整為 3,000 元，同

時將導師費與特殊教育津貼列為職務加給，由於導師費改列為職務

加給，亦即導師費將可併入考績獎金計算。爾後，導師所領取的考

績獎金，將會有實質薪資的增加；另導師費列入年終獎金計列的部

分，目前尚未獲行政院核定，這也是教師會未來努力的目標。希望

各位老師能持續關注有關自身權益的議題。 

 

 

参、家長會洪副會長偉彬致詞 

一、楊校長、各處科室主任及我最敬重的師長們：大家午安，今日因家

長會黃會長永銓事務繁忙，不克出席；謹代表家長會出席本次校務

會議，指導不敢當，本人係首次參加松山工農校務會議，故而，今

日純粹是懷著學習的心情前來與會。 

二、在此，向各位師長報告，本屆家長會任期即將屆滿，家長會將於 9

月 30日舉行家長會員代表大會並推選出下一屆家長委員、會長及副

會長。屆時，敬請楊校長、主任及各位師長蒞臨指導，謝謝大家。 

 

肆、員生消費合作社余理事主席耀銘致詞 

一、校長、洪副會長、各位師長及各位員生社股東們，大家好：自擔任

員生社理事主席至今已有 8 個月了，這段期間非常感謝全體理、監

事的指導及經理黃銘銓師的協助，也謝謝學校的大力支持，使得員

生社社務推動的相當順遂。 

二、藉著今天的機會，簡單向各位股東們報告員生社目前營運情形，員

生社截至去年底，帳面虧損約 1,630,000 元；自 106 年 1 月迄今，

員生社收入約 8,900,000 元，支出約 8,400,000 元，暫有盈餘；然

而，今年甫接獲臺北市勞工局通知，本校員生社需提撥過往舊制勞

工足額退休金 750,000 元的支出，所幸 8 月份代辦高一新生服裝業

務，預期可增加 350,000 元的盈餘；總體來說，今年營運預估會有

小盈餘。 

三、為彌補往昔虧損，員生社在學校的體諒下，暫停校內活動非必要支

助，感謝學校的支持，員生社會積極創造營收。 

四、相信大家都看見，自上學期以來，員生社引入眾多新產品，並進行

一連串促銷活動；熱食部更揮別以往飯硬、多油、多鹽的詬病，改

善烹食方式，提供更健康、營養、美味的熟食，希望各位股東有機

會至員生社消費、品嘗，如有需改善之處，亦請不吝予以指導。 

五、員生社會繼續努力營運，期能有更佳的盈餘呈現給各位；也希望各

位師長能協助鼓勵、宣導學生至員生社消費，期能將學生留在校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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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，減少購買外食的機會；也希望各位股東們能繼續支持員生社，

期能將員生社的財務狀況，早日由負轉正，謝謝大家。 

 

伍、家庭暴力、性侵害及兒少保護防治宣導(詳如附件 6簡報資料) 

 

陸、頒發感謝狀：頒發認輔感謝狀及敘獎令，領取代表:吳煌壬主任、劉姿

絹組長、謝倩瑜教官、王瀚賢師、鄭如均師。 

 

柒、榮譽榜：我們的榮耀，感謝您的努力與付出。 

播放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師生獲獎資料（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1~3

頁）。 

 

捌、介紹 106學年度第 1學期新任行政同仁與新進教師： 

一、新任一級主管： 

學務處-黃裕仁主任、校長秘書-王麗華秘書。 

二、新任組長、科主任： 

教學組-楊坤育組長、設備組-郭兆育組長、實驗研究組-湯于毅組

長、特教組-劉姿絹組長、訓育組-李智文組長、社團活動組-林敬堯

組長、資訊組-邱肇嘉組長、圖書資源教師-劉泓葦師、機械科-張敬

郁主任。 

三、新進教師： 

國文科-黃智群師、數學科-楊坤育師、洪銓娸、輔導科-陳姵君師、

電子科-徐玟瑜師、資訊科-鍾國全師、汽車科-莊棓仰師、李智文師、

食品加工科-黃子芸師、園藝科-林安琪師、 

四、新進代理教師： 

數學科-吳和興師、劉晏聖師、物理科-劉原彰師、輔導科-沈珈卉師、

鍾昀璇師、特教科-張瓅勻師、公民科-王泓琦師、資訊科-黃建瑋師、

潘世恒師、機械科-江宗哲師、汽車科-蔣秉叡師、化工科-陳志東師。 

五、實習教師： 

電子科-胡家群師、資訊科-牛暄中師、汽車科-鄭文智師、園藝科-

藍秋月師、特教科-高婕芸師、張家瑜師、黃惠琳師、陳思涵師。 

六、新進行政同仁： 

總務處-潘玉婕小姐。 

 

玖、各處室報告： 

一、教務處報告： 

(一)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重點工作執行成果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4 頁至第 7 頁。 

(二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點工作計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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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7 頁至第 9 頁。 

(三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注意及配合事項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9 頁至第 10 頁。 

二、學生事務處報告： 

(一)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重點工作執行成果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11 頁至第 17 頁。 

(二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點工作計畫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17 頁至第 20 頁。 

(三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注意及配合事項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20 頁至第 21 頁。 

三、軍訓教官室報告： 

(一)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重點工作執行成果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22 頁。 

(二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點工作計畫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22 頁至第 23 頁。 

(三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注意及配合事項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23 頁。 

四、實習處報告： 

(一)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重點工作執行成果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24 頁至第 33 頁。 

(二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點工作計畫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33 頁至第 24 頁。 

(三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注意及配合事項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34 頁至第 35 頁。 

五、總務處報告： 

(一)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重點工作執行成果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36 頁至第 38 頁。 

(二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點工作計畫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38 頁至第 39 頁。 

(三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注意及配合事項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39 頁至第 40 頁。 

六、輔導室報告： 

(一)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重點工作執行成果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41 頁至第 45 頁。 

(二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點工作計畫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45 頁至第 48 頁。 

(三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注意及配合事項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48 頁。 

七、圖書館報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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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重點工作執行成果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49 頁至第 52 頁。 

(二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點工作計畫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52 頁至第 53 頁。 

(三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注意及配合事項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53 頁。 

八、人事室報告： 

(一)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重點工作執行成果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54 頁至第 55 頁。 

(二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點工作計畫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55 頁至第 59 頁。 

(三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注意及配合事項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59 頁至第 63 頁。 

九、會計室報告： 

(一)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重點工作執行成果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64 頁。 

(二)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點工作計畫： 

詳見校務會議資料第 64 頁。 

 

拾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本校 107學年度職業類科總體課程計畫書 1案，請討論。（教務處） 

說  明： 

(一)本校 107學年度職業類科總體課程計畫已經 106年 8月 23日召開

之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。 

(二)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依教育局來函辦理相關作業。 

決  議：本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：本校 107學年度綜合高中總體課程計畫書 1案，請討論。(教務處) 

說  明： 

(一)本校 107學年度綜合高中總體課程計畫已經 106年 8月 23日召開

之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。 

(二)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依教育局來函辦理相關作業。 

決  議：本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三：有關本校「急難救助暨安心就學基金」併入「教育儲蓄戶」案，

請討論。(學務處) 

說  明： 

(一)本校「急難救助暨安心就學基金」於民 93年成立，主要目的為建

立本校急難救助機制，適時幫助急需救助學生，經費來源為:員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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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盈餘提撥、各界捐助、校內同仁捐助及校友捐助等。 

(二)依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3年 9月 12日北市教國字第

10339531800號函示:教育部業訂定「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

條例」，依該條例第 4條第 1項:「學校為扶助經濟弱勢學生就學

而為勸募行為所得金錢，應專戶儲存於教育儲蓄戶。」考量教育

儲蓄戶有法源依據且帳戶公開，爰各校相關仁愛基金有盈餘者，

應於 103年度前併入教育儲蓄戶運作。 

(三)本校於 103年當時未將「急難救助暨安心就學基金」併入「教育

儲蓄戶」，因詢問教育局承辦人員，認為急難救助補助對象及條件

與「教育儲蓄戶」性質不同，故不需辦理相關併入工作。 

(四)因本校「學生急難救助暨安心就學基金管理要點」並無具體的法

源依據，為讓本校補助學生急難的相關作業更具有法源性，於 106

年 4月 26日召開學生急難救助暨安心就學基金管理委員會及 106

年 5月 2日召開 106年度教育儲蓄戶第 2次管理小組會議，通過

本校「學生急難救助暨安心就學基金」併入「教育儲蓄戶」(本校

「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草案」如附件 1)。 

決  議：本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四：本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修訂案，請討論。(學務處) 

說  明： 

(一)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中字第 10542473800號函及臺教國署

學字第 1060039828號函辦理。 

(二)依據本部 103年 11月頒布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」

第 7點，有關學生在校作息及各項非學習節數之活動，由各校依

各該主管機關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學生在

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自行安排。 

(三)依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

(附件 2)，本校於 106年 8月 21日召開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調整協

調會，會議通過本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施要點草案(附件 3) 

決  議：本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五：本校學生獎懲規定修訂案，請討論。(學務處) 

說  明： 

(一)依臺北市政府授教中字第 10438368300號函及臺教國署學字第

1060039828號函辦理。 

(二)本校學生獎懲規定原條文第 9條第 4項:「遲到每累計達 4次，經

勸導仍未改善者」建議修改為: 「學習節數遲到每累計達 4次，

經勸導仍未改善者」；原條文第 10條第 26項:「違法吸菸者，且

為初犯」，建議修改為: 「吸菸且為初犯者」；原條文第 11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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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項:「違法吸菸且為累犯者」，建議修改為: 「吸菸且為累犯者」；

原條文第 12條:「有下列事蹟之一，經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，簽

請校長核定者，予以留校察看」，因留校察看係為勒令退學或輔導

轉學之前置作為，因目前已無退學或輔導轉學機制，有關留校察

看相關條文建議一併予以刪除。 

(三)修正後「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學生獎懲規定草案」(如

附件 4)。 

決  議: 本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六：有關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一案，請討論。(人事室) 

說  明： 

(一)查「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」

前參照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」及臺北市

政府教育局相關法規，於 103.2.10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在案。 

(二)依本要點三、本會置委員 19人…(二)選舉委員：由全體教師選(推)

舉 16人、候補委員 5人。當選委員因故不能擔任時由候補委員依

序遞補之。無候補委員遞補時，應即辦理補選舉。四、…選舉委

員於任期中經本會認定無故缺席達 2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，

解除其委員職務。 

(三)另查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第 3條略以:

委員選(推)舉時，得選(推)舉候補委員若干人，於當選委員因故

不能擔任時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之。 

(四)茲考量本要點六、本會之決議應以全體委員 2分之 1以上之出席

及同意行之，另審查(議)教師長期聘任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

十二款至第十四款事項，更應有全體委員 3分之 2以上之出席並

通過。為免選舉委員因無故缺席、未達法定開會人數造成流會，

影響本會重要提案之審議，爰本會設置要點三、(二)擬修正為:

「…(二)選舉委員：由全體教師選（推）舉 16人、候補委員 10

人」，以利當選委員因故不能擔任時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之。(如

附件 5) 

決  議: 本案通過。 

 

拾壹、臨時動議： 

總務處余耀銘主任報告:近日，因總務處行政組長職務有所異動，藉

此機會向各位師長介紹總務處四位組長:事務組-吳佩謹組長、經營

組-周文姿組長、出納組-張致遠組長、文書組-黃秋月組長，總務處

團隊將會秉持以往努力不懈精神持續來為大家、為學校服務。 

 

拾貳、散會:下午 17時 26分。 


